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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上证国有企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２０１３年第２号）

基金管理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

重要提示

本基金的募集申请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６９

号文核准。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

书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

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

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

波动，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

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

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人连续大量

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

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股票基金，其风险和预

期收益均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基金。 本基金在股票基

金中属于指数基金，紧密跟踪标的指数，是股票基金中风险中等、收益与

市场平均水平大致相近的产品。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建议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收益偏

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并且中长期持有。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有关财务数据

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基金托管

人招商银行已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谭炯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高爽秋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

（

英国

）

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谭炯（

ＴＡＮ Ｊｉｏｎｇ

）先生，董事长。 国籍：中国。 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高级经济师、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历任中国银行武汉市青山

支行行长、党总支书记、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

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 国籍：中国。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中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职于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副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和公司副总经

理。 具有

１３

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梅非奇（

ＭＥＩ Ｆｅｉｑｉ

）先生，董事。 国籍：中国。 现任中国银行总行个人

金融总部总经理。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曾先后在地质矿产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加入中国银行后，历任中

国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等职。

葛岱炜（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ｍ

）先生，董事。国籍：英国。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主要负责管理贝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

葛岱炜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４

年供职于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Ｈａｓｋｉｎｓ ＠ Ｓｅ＆ｌｓ

（现为普

华永道）伦敦和悉尼分公司，之后，在拉扎兹（

Ｌａｚａｒｄｓ

）银行伦敦、香港和

东京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２

年，加入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ＭＬＩＭ

），曾担任

欧洲、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贝莱德与

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加入贝莱德。

朱善利（

ＺＨＵ Ｓｈａｎｌｉ

）先生，独立董事。 国籍：中国。 现任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主任、

２１

世纪创业投资中心主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投资协会理事、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等职。 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副教授、

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副院长等职。

荆新（

ＪＩＮＧ Ｘｉｎ

）先生，独立董事。 国籍：中国。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

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

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安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中国人民

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职。

葛礼（

Ｇａｒｙ Ｒｉｅｓｃｈｅｌ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美国。启明维创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的创办者、现任董事总经理，同时供职于里德学院董事会、亚洲

协会、中美合资企业清洁能源、清洁技术论坛的顾问委员会，并担任纳斯

达克上市公司

ＴＨＱ

的独立董事。 曾在美国知名技术公司思科、英特尔等

任高级营运职位，并被多家杂志如福布斯、红鲱鱼、网络标准评为全球最

主要的风险资本家之一。 曾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担任品质保证经理，在美

国

ＮＣｕｂｅ

公司、 思科公司以及日本

Ｓｅｑｕｅｎｔ

公司担任管理职位， 后为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Ｍｏｂｉｕｓ

风险资本的创办者、董事总经理。 哈佛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里德学院生物学学士。

２．

监事

赵绘坪（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

）先生，监事。 国籍：中国。 中央党校经济管理

专业本科、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 曾任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信息团队

主管、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干

部、副处长。

３．

管理层成员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执行总裁。 简历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欧阳向军（

Ｊａｓｏｎ Ｘ． ＯＵＹＡＮＧ

）先生，督察长。 国籍：加拿大。 中国证

券业协会

－

沃顿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班 （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ＳＡ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 毕业证书， 加拿大西部大学毅伟商学院 （

Ｉｖ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和经济学硕士。曾在

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

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也曾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英

大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拓展总监、监察稽

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讲师。

宁敏（

ＮＩＮＧ Ｍｉｎ

）女士，副执行总裁。 国籍：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曾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博士后流动

站从事金融专业博士后研究工作。 宁敏女士曾先后在中国银行总行法律

与合规部、总行授信执行部及总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工作，先后担任

副处长、主管（处长）等职。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

副执行总裁。

４．

基金经理

周小丹（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ｄａｎ

）先生：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

（

ＡＶＰ

），香港城市大学金融数学硕士。

２００７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先后担任数量研究员、中银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基金经理助理、中银蓝

筹基金基金经理助理等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中银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基

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国企

ＥＴＦ

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今任中银

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具有

６

年证券从业年限。具备基

金从业资格。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李道滨（执行总裁）

执行委员：陈军（副总裁）

成员：杨军（资深投资经理）、孙庆瑞（副总裁）、奚鹏洲（副总裁）、张

发余（副总裁）

列席成员：欧阳向军（督察长）、李建（副总裁）

（四）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７７

亿元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行长：马蔚华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

］

８３

号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简称“一级交易商”）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 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褀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２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汪明丽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 田薇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

十六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

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２．

二级市场交易代理券商

包括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

司。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

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秦悦民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０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０００

联系人：汤骏

经办会计师：徐艳、汤骏

五、基金的名称

上证国有企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股票型

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完全复制策略，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即按照上证国有

企业

１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票的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

据标的指数成份股票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

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

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

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以便实现对跟踪误差的有效

控制。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票及备选成份股票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但因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限制的情形除外。

建仓期结束后，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对标的指数的跟踪目标

是：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控制在

０．１％

之内，年化跟踪误差控

制在

２％

之内。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

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

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１．

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以及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

运用基金财产的决策依据。

２．

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

决策委员会负责做出有关标的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基金组合重大

调整的决策，以及其他单项投资的重大决策。 基金经理负责做出日常标

的指数跟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构建、组合调整及基金每日申购赎回清单

的编制等决策。

３．

管理程序

研究、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投资绩效评估、组合监控与调

整各环节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构成了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

（

１

）研究。 基金管理人依托其自身的研究平台，整合外部信息包括券

商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开展标的指数跟踪、成份股公司行为等

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研究性工作，

作为本基金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

２

）投资决策。 基金管理人定期或遇重大事件时临时召开投资决策

委员会议，对相关事项做出决策。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

做出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３

）组合构建。 基金经理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

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

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追求跟踪误差和跟踪偏离度最小化的

前提下，基金经理可采取适当的方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控

制投资风险。

（

４

）交易执行。 基金管理人的中央交易室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

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５

）投资绩效评估。 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和不定期对本基金的投资绩

效进行评估，并撰写相关的绩效评估报告，确认基金组合是否实现了投

资预期，投资策略是否成功，并对基金组合跟踪误差进行归因分析等。 基

金经理依据绩效评估报告总结或检讨以往的投资策略，如果需要，亦对

投资组合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６

）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的每日变动情况，结合

成份股等的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以

及基金投资绩效评估结果等， 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密

切跟踪标的指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根据环境的变化

和基金实际投资的需要，有权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并将调整内容

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予以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上证国有企业

１００

指数。

如果指数发布机构变更或者停止上述标的指数编制及发布，或者上

述标的指数由其它指数代替，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

数，并同时更换本基金的基金名称与业绩比较基准。 若标的指数变更对

基金投资无实质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编制机构变更、指数更名等），则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应在取得基金托管人同意

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

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采用完全复制策略，跟踪上证国有

企业

１００

指数，是股票基金中风险中等、收益与市场平均水平大致相近的

产品。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所列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１

权益投资

７６，２４０，６６３．３５ ９８．６３

其中

：

股票

７６，２４０，６６３．３５ ９８．６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５６，０６１．０９ １．３７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４９３．２３ ０．００

７

合计

７７，２９７，２１７．６７ １００．００

注：上述股票投资包括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１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２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２０１，２１０．８４ ０．２６

Ｂ

采矿业

１０，９９６，０８８．５４ １４．２７

Ｃ

制造业

１５，８１０，９９５．２０ ２０．５３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２，７７９，１２０．００ ３．６１

Ｅ

建筑业

４，１９６，１４９．００ ５．４５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３９，０８０．４２ １．４８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

业

１，６１０，２４２．７２ ２．０９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１，４８５，３１１．００ １．９３

Ｊ

金融业

３５，２２５，０６６．０３ ４５．７３

Ｋ

房地产业

２，３９０，５７５．６０ ３．１０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５０，２７８．００ ０．３２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Ｐ

教育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６，５４６．００ ０．２０

Ｓ

综合

合计

７６，２４０，６６３．３５ ９８．９７

注：上述股票投资组合不包括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

（三）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

资明细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 值 比 例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４２９，６００ ５，４２５，８４８．００ ７．０４

２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３３，４００ ４，０３７，８２０．００ ５．２４

３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３４３，３３３ ３，４７７，９６３．２９ ４．５１

４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５９７，１１７ ２，８１２，４２１．０７ ３．６５

５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２０９，３００ ２，５４７，１８１．００ ３．３１

６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２４６，２９０ ２，４８９，９９１．９０ ３．２３

７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５５９，０００ ２，２６３，９５０．００ ２．９４

８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８１７，３００ ２，２０６，７１０．００ ２．８６

９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１００，６２５ ２，１９１，６１２．５０ ２．８５

１０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２，８３１ ２，１６６，６４２．６６ ２．８１

２

、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

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六）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

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股指期货投资。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股指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九）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贵州茅台（

６００５１９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

茅台酒销

售有限公司收到贵州省物价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黔价处［

２０１３

］

１

号）。 该决定书认为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对全国经销商向第三人销

售茅台酒的最低价格进行限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

四条的规定。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本基金管理人通

过对该上市公司进行了进一步了解分析，认为该处罚不会对其投资价值

构成实质性影响；本基金为

ＥＴＦ

指数投资基金，因此将继续执行完全复制

投资策略持有该公司股票。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其余

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９．３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３３．８６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９３．２３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１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５．２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

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

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基金合同生效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１．２４％ －１９．３９％ １．３４％ －０．６８％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６８％ １．２３％ １０．２３％ １．２４％ １．４５％ －０．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７５％ １．６２％ －５．５０％ １．６２％ －０．２５％ ０．０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５．８７％ １．２９％ －１６．０３％ １．３３％ ０．１６％ －０．０４％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５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６

）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８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９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１０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１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

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

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计

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计

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需根据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

许可协议的约定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付指数使用费。 通常情况下，指

数使用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３％

的年费率计提。 指数使用费

每日计算，逐日累计。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提，按季

支付。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供应商签订的相应指数许可协议的规

定，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自然季度）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元，当季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不足

５０

，

０００

元，按照

５０

，

０００

元支付。 由基金

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每年

１

月，

４

月，

７

月，

１０

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上季度标

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指数供应商，若遇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１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

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

产中支付。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的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

扣除。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

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

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

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和基金托管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

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５．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申购和赎回费用

投资人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申购或赎回份额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

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运作

的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

如下：

（一）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董事会成员、监事、投资决策委员会成

员的姓名及职务、基金管理人的职责、基金管理人的承诺、基金管理人的

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基金托管业务

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三）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审计基金财产

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及《基金合同》，披露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五）在“基金的业绩”部分，披露了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

绩；

（六）在“其他事项”部分，更新了“交易业务单元

／

交易单元租用期限

及更换方式”相关内容，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

的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９９３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６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了《

Ａｓｓｅｔ Ｓａｌｅ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公司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了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ｅｄ

》（“《进程契约》”），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拟收购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拥有的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８０％

的权益及相关权利和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将作为本次交易保证人为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履行《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项下义务提供保证。

２．

公司、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交易对方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现有财务数据及相关情况经判断后认为，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４．

根据《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及《进程契约》的约定，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其他出资方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有权于收到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通

知之日起

６０

日内行使其根据《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合作协议》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如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 则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无法收购标的资产。

５．

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取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无条件批准通过。

６．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核

准、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７．

公司主要股东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不可撤销承诺函， 同意

于股东大会就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表决时投赞成票。

８．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尚未由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和评估，公司

将进一步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一

．

本次交易概述

１．

收购主体：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

交易对方：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３．

交易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４．

标的资产名称：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８０％

的权益及相关权利和资产。

５．

交易事项： 收购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拥有的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８０％

的权益及相关权利和

资产， 主要包括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拥有的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８０％

的权益、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对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管理权、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享有的自有物业

资产及其他相关权利和资产。

６．

交易金额：

８．２

亿美元（受限于最终调整金额）。

７．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８０％

权益及相关资产的议案》， 该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人， 全体董

事（包括独立董事）均赞成《关于公司收购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８０％

权益及相关资产的议案》。

８．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核

准、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９．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尚未由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和评估，公司

将进一步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二

．

本次交易实施主体和公司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实施主体为公司的香港全资子公司洛阳钼业（香港）有限公司于澳大利亚为此交易目的新

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为：

Ｌｅｖｅｌ ６１

，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Ｔｏｗｅｒ

，

１ Ｆａｒｒｅｒ Ｐｌａｃｅ

，

Ｓｙｄｎｅｙ ＮＳＷ

２０００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已发行股份数为

１

股， 由洛阳钼业（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

公司主要从事开采及加工、冶炼、深加工、贸易、研究和发展钼、钨金属和贵金属。 公司是全球第四大

钼生产商和世界第二大钨精矿生产商。 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位于洛阳栾川的三道庄钼钨矿，位于新疆哈

密的东戈壁钼矿和洛阳栾川上房沟钼矿。

三

．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为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址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阿尔伯特

街

１２３

号

１７

楼，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股东为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其子公司是国际领先的矿业集团， 其主营业务为勘探、开采和加工矿产资源，

主要产品为铝、铜、钻石、发热及冶金用煤、铀、黄金、工业矿物（硼砂，钛白粉和盐）和铁矿石。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

（

澳元

）

总资产

３８．５４

亿

净资产

９．８４

亿

２０１２

年度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营业收入为

２７．３５

亿澳元，净利润为

１０．１３

亿澳元。

３．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公司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４．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四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１．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拥有的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８０％

的权益及相关权利和

资产， 主要包括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拥有的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８０％

的权益、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对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管理权、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享有的自有物业

资产及其他相关权利和资产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系一家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的非法人联营，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８０％

权

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１３．３％

权益，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６．７％

的权益，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作为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管理人， 拥有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管理权。

２．

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铜金矿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帕克斯市西北

２７

公里之铜金

矿， 该铜金矿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开采， 剩余可开采年限超过

２０

年， 该铜金矿是澳大利亚

２０１２

年四大产铜矿

之一， 采用自然崩落地下开采。

２０１２

年， 该铜金矿产量为

５６５

万吨矿石、

５．４０

万吨铜金属和

７．２０

万盎司黄

金（按

１００％

权益计）。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铜金矿不存在权属限制或争议。

本次交易对方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已就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铜金矿矿业权取得

３

张勘探许可证及

３

张采矿许

可证， 具体许可情况如下：

许可证号 到期日 许可类型 许可区域面积

（

公顷

）

许可状态

ＥＬ ５３２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勘探

２１

，

８４０

正在申请续期

ＥＬ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勘探

－

已授权

ＥＬ ５８０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勘探

４９

，

５５０

已授权

ＭＬ １２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采矿

１

，

６２９．６

正在申请续期

ＭＬ １３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采矿

８２６．２

正在申请续期

ＭＬ １６４１ ２０３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采矿

２４．４２

已授权

其中

１

张勘探许可证及

２

张采矿许可证许可期限已届满， 正在申请续期。根据尽职调查， 公司有理由

相信该等续期属于正常业务。此外，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已提供保证， 自《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生效日

至交易完成日， 所有的勘探许可证及采矿许可证均为有效（无论该等勘探许可证及采矿许可证已授权或

正在申请续期过程中）。

根据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铜金矿依据《澳大利亚矿石储量联合委员会勘探

结果报告准则（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编制的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铜金矿储量情况 （按

１００％

权益计）

证实的矿石储量 概要的矿石储量 总矿石储量

百万吨

％

铜

ｇ ／ ｔ

金 百万吨

％

铜

ｇ ／ ｔ

金 百万吨

％

铜

ｇ ／ ｔ

金

露天开采储量

８．２ ０．４０ ０．２４ － － － ８．２ ０．４０ ０．２４

地下储量

６６．０ ０．８０ ０．２８ ６６．０ ０．８０ ０．２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铜金矿资源量情况（按

１００％

权益计；未包含上述储量）

探明的资源量 控制的资源量 推断的资源量 总资源量

百万

吨

％

铜

ｇ ／ ｔ

金 百万吨

％

铜

ｇ ／ ｔ

金 百万吨

％

铜

ｇ ／ ｔ

金

Ｍｔ ％

铜

ｇ ／ ｔ

金

地下储量

１４．０ ０．９１ ０．３０ ３．７ ０．７１ ０．１３ ２７１．０ ０．５５ ０．２６ ２８９．０ ０．５７ ０．２６

３．

标的资产权属状况

根据《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及《进程契约》，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有权于收到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通知之日起

６０

日内行使其根据 《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合作协议》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如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 则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无法收购标的资产。

除上述情形外，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４．

标的资产财务指标

根据管理层报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标的资产在澳大利亚通用会计准则下其

主要财务指标为：

百万澳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税前净利润

１７９．６ ２０３．０

税后净利润

１２７．４ １４４．９

净资产

２８３．６ ４２８．５

上述财务指标未经审计且并非采用中国会计准则， 可能与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的

审计情况存在差异， 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审计情况。

５．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本次交易的定价系基于公司及其专业顾问对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提供的与标

的资产相关的信息情况所进行的尽职调查、财务分析、在标的资产竞争激烈的竞标过程中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管理层及其专业顾问之间的谈判， 并参考了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的资源量和储量情况、在行业成本曲线上

的低成本优势、市场对比数据， 结合公司对标的资产前景的评价（特别是其丰富的矿产存量和未来勘探

的巨大潜力）、公司现金流及收入的进一步多样化所带来的战略利益， 以及其作为公司资产一部分后所

产生的潜在协同效应，综合评估后作出。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发起的严格保密的竞标活动包括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竞标活动结束后各竞标方需提交非约束性的指引报价， 第二阶段竞标结束后所有入围

的竞标者需提供最终报价。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从第二阶段开始与入围的竞标者就《资产出售及购买协

议》进行谈判直至正式签署。

五

．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及《进程契约》的主要条款

１

、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的主要条款

（

１

）签署方：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

２

）交易完成日：

所有先决条件已满足或被豁免之日后的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或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协商确定的其他日期。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于交易完成日起取得无任何产权负担

的标的资产及其所附随的全部权利。

（

３

）交易对价及调整

于交易完成日，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应向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支付全部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

对价暂定价格为

８．２

亿美元， 该等价格受限于双方约定的运营资金调整机制， 以确保标的资产于交易完

成日拥有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事先约定的充足运营资金为：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与

１

，

４００

万澳元之间的差额， 由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适用交易完成日前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公历日的汇率计

算所得。 于交易完成日， 如实际的运营资金与约定的运营资金存在差额的， 该等差额的

８０％

应作为交易

对价的调整金额。

（

４

）保证金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应于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 签署日向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提供金额为

４０００

万美元的银行保函， 保证期间自《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签署日起

３６６

天届满。

在《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因以下原因终止的情况下，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有权依据银行保函提取

保证金：

ｉ．

本次交易在最终截止日前未能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核准、未能取得商务部出具的企

业境外投资证书、未能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外汇登记证、本次交易未能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ｉｉ．

公司股东大会未能批准本次交易；

ｉｉｉ．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发生了《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项下的违约行为导致交易未能完成。

除上述情况外， 在《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终止的情况下，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应撤销保函。

前述保证金金额是公司在竞争激烈的竞标过程中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谈判确定， 并参考了本次

交易涉及的金额（占应支付对价

５％

以下）、本公司控股股东关于于股东大会赞成本次交易出具的不可撤

销承诺、公司对于取得中国监管部门批复的信心以及充分考虑了本次交易对集团及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

益。

（

５

）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将于若干条件满足或被豁免时视为完成， 该等主要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ｉ．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于收到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通知之日起

６０

日内未行使优先购买权；

ｉｉ．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出具对于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受让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标的资产的书面同意；

ｉｉｉ．

获得中国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核准、商务部出具的企业境外

投资证书、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外汇登记证、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ｉｖ．

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ｖ．

新南威尔士州的相关批准

（

ｉ

）向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转让根据

１９９２

年新南威尔士州矿业法及法案项下任何监管规定向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发出的矿权，已获得部长在可接受条件下批准；

（

ｉｉ

） 已从相关政府机构收到有关在可接受条件下向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转让第

４７８４

号环境保

护许可证内的交易对方权益的所有必要的同意及批准；

ｖｉ．

自《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签署日起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除上述

ｉｖ

和

ｖｉ

项条件仅能由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豁免外， 其他条件可由双方一致同意后方可豁

免。 如上述条件未在最终截止日前达成或被豁免（上述

ｉｉｉ

条件达成期限可由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另行延

长

１８５

天）， 双方均可以通知方式解除《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并无意豁免上

述第

ｉｖ

项条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主要股东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

不可撤销承诺函， 同意于股东大会就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表决时投赞成票。

（

６

）收购价格的支付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应于交易完成日向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支付暂定价格

８．２

亿美元，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应于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支付暂定价格后归还银行保函。

（

７

）最终调整金额的支付

于交易完成日最终报表确定后五个工作日内， 双方将支付根据交易完成日最终报表确定最终调整

金额， 并按日支付交易完成日至付款日的利息。

（

８

）公司的保证义务

公司作为本次交易保证人为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履行《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项下义务提供保

证。

（

９

）雇员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已签订协议同意以实质类似于或不低于交易完成日前的条件和条款雇佣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雇员。

２

、 《进程契约》的主要条款

如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于收到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通知之日起

６０

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 则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拒绝公司的要约， 并于向公司支

付终止费

５００

万美元后终止本次交易。

六

．

本次交易公司的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１

、本次交易的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公司提供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促进公司建立并发展基本金属、特种金属和贵金属的投资

组合， 通过本次交易在矿业投资环境稳定的国家收购高品质、低生产成本、开采年限长的在产铜矿， 将

支持并加强公司的发展前景，同时实现利润来源和运营地域的多元化， 通过未来的巨大的成长机会提高

公司价值。

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使公司业务组合拓展到铜和金领域并立即获得来自铜金业务的现金流， 公

司董事会对于铜和金的长期基本面充满信心。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一次极具吸引力的战略机遇， 并希望通过集团的财务实力、资源、运营经验、

借助其在中国市场地位的领先优势来进一步发展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的业务。

尽管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并不拥有任何铜矿， 但就开采和浮选程序而言， 钼矿与铜矿的运作非

常相似。公司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类似专业领域和贵金属矿（与铜矿有许多共同特点）方面拥有丰

富的开采和勘探经验。 此外， 公司海外管理人员对铜矿及其他基本金属的全球经营拥有广泛经验。

在充分考量了本次交易的理由及益处，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中的相关条款 （包括终止协议费的约

定）是公平合理的，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及全体股东谋取最大化利益。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债务融资或其他方式融资解决，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

一定的压力。

标的资产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新增控股境外非法人联营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２

、存在的风险

１

）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其他出资方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风险

根据 《资产出售及购买协议》、《进程契约》，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其他出资方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有权于收到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通知之日

起

６０

日内行使其根据 《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合作协议》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如

Ｓ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及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 则本公司将无法收购

标的资产。

２

）矿山开发和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是公司首次参与澳大利亚矿业项目的运营，将可能面对文化，政治，法律、物流等方面的风

险。

３

）外汇风险

本次交易以美元为结算货币，伴随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对本次交易带来一定的外汇风险。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签署的《资产出售及购买

协议》和《进程契约》；

３

、 本次交易对方

Ｎｏｒｔ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已就

Ｎｏｒｔｈｐａｒｋｅｓ

铜金矿矿业权取得

３

张勘探许可证及

３

张采矿

许可证。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９９３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７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未披露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开始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公司披露了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ＣＭＯ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收购资产公告》，详见

７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公司公告，按照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７月３０日

关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延长募集期限的公告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７５１

号文核准，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开始募集，原

定募集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银华中证转债指

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各销售代理机构

协商，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

咨询、认购。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的《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银华中证

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关于新增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华宸未来信用增利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长量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以上机构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华宸未来信用增利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１０４

）的销售业务。

上述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业务办理事宜：

一、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８５９

号中信广场

１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８５９

号中信广场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晓兵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６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ｃｍｉｒａｅ．ｃｏｍ

二、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

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 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富国强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受限开放日申购赎回结果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富国强回

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公告》（简称 “《开放公

告》”），按照基金合同及《开放公告》约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为富国强回报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第一个运作周期内的第

２

个受限

开放日，本基金在第一个运作期内的第

２

个受限开放日对当日的净赎回数量进

行控制， 确保净赎回数量占该受限开放日前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

０

，

１０％

］区间内。

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原则对富国强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统计，当日实际净赎回申请数量高于前

一日基金份额的

１０％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对当日所有符合要求的申购申请均

确认为成功，并对当日所有符合要求的赎回申请进行了比例确认，确认比例为

４６．６７％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与赎回的确认情

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